
证券代码：

600132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

2010－037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研究进度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止到

11

月

30

日，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中心实验室（组长单位）的

"

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

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

II

期临床研究

"

按临床试验方案正

在各家临床医院正常进行临床试验，目前累计已有

36

例受试者完成了

76

周临床实验。

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为中心实验室（组长单位）的

"

治疗用（合成肽）乙型肝炎疫苗联合恩替

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的随机、双盲、多中心

II

期临床研究

"

临床试验正在进行受试者

的筛选入组工作，目前累计已入组了

267

例受试者。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

*ST

化工 公告编号：

2010-198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在公司办公楼

A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实际参与表决

9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曹阳先生主持，并以现场及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三项议案：

一、审议《关于核销应收账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了公司《关于核销应收账款的议案》。

决议内容：因历史原因，公司形成大量的应收款项，账龄在三年以上的应收款项

74,643

万元。其中应收

账款

4,174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2,534

万元；预付账款

2,345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797

万元；其他应收款

68,124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64,674

万元。 上述款项大部分已形成死账，收回的可能性很小或欠款厂家已

经破产清算，形成真实的资产损失。 公司决定对此类应收款项形成的资产损失进行处理，调减本期利润

6,

638

万元。 公司核销上述应收款项后，并不放弃债权，将此类债权按厂家登记应收款项核销备查账，债权移

交公司清欠部门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催收。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应收款项

74,643

万元予以核销。

二、审议《关于固定资产报废及盘亏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了公司《关于固定资产报废及盘亏的议案》。

决议内容：经资产使用、资产管理及财务等相关职能部门对公司拟报废和盘亏的固定资产进行清查，

截止到

2010

年

9

月

30

日，其中：

拟报废的固定资产：共

1111

项，账面原值

4,946

万元，账面余额

241

万元；

盘亏的固定资产：共

1265

项，账面原值

6,304

万元，账面余额

1,184

万元。

鉴于上述资产已形成真实损失，为了不虚增资产，真实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减少企业未

来的亏损，公司决定对上述资产损失进行处理。

因上述报废和盘亏的固定资产进行处理，期初已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931

万元，当期利润调减

494

万元。

上述第一、二项议案在获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公司决定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召开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

*ST

化工 公告编号：

2010-199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在公司办公楼

B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5

人， 实际参与表决

5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现场及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两项议案：

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核销应收账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了公司《关于核销应收账款的议案》。

决议内容：因历史原因，公司形成大量的应收款项，账龄在三年以上的应收款项

74,643

万元。其中应收

账款

4,174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2,534

万元；预付账款

2,345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797

万元；其他应收款

68,124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64,674

万元。 上述款项大部分已形成死账，收回的可能性很小或欠款厂家已

经破产清算，形成真实的资产损失。 公司决定对此类应收款项形成的资产损失进行处理，调减本期利润

6,

638

万元。 公司核销上述应收款项后，并不放弃债权，将此类债权按厂家登记应收款项核销备查账，债权移

交公司清欠部门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催收。 公司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对上述应收款项

74,643

万元予以核

销的意见。

二、审议《关于固定资产报废及盘亏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了公司《关于固定资产报废及盘亏的议案》。

决议内容：经资产使用、资产管理及财务等相关职能部门对公司拟报废和盘亏的固定资产进行清查，

截止到

2010

年

9

月

30

日，其中：

拟报废的固定资产：共

1111

项，账面原值

4,946

万元，账面余额

241

万元；

盘亏的固定资产：共

1265

项，账面原值

6,304

万元，账面余额

1,184

万元。

鉴于上述资产已形成真实损失，为了不虚增资产，真实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减少企业未

来的亏损，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将上述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及盘亏处理的意见。

因上述报废和盘亏的固定资产进行处理， 期初已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931

万元， 当期利润调减

494

万

元。

上述第一、二项议案在获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

*ST

化工 公告编号：

2010-200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为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1.

召集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2010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一）上午

9

：

00

时

4.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5.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0

年

12

月

13

日下午

3

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2

）不能直接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

3

）现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会议。

6.

会议地点：本公司办公楼

A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核销应收账款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固定资产报废及盘亏的议案》。

此两项议案详细内容已刊登在

2010

年

12

月

2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为

2010-198

。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手续：股东本人持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委托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

及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

2.

登记时间：

2010

年

12

月

14

日至

17

日，上午

8

：

00-11

：

30

，下午

13

：

00-17

：

00

。

3.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公司办公大楼

4

层

8412

室）。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并注明联系

电话。

四、有关事项

1.

会议预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费自理。

2.

联系人：李国文、宋立志

3.

电话：

0429-2709065

、传真

0429-2901152

特此通知。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本人出席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对本次会议各项议案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2010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

*ST

化工 公告编号：

2010-202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应收款项及固定资产清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了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及时清理应收款项，经

2010

年

11

月

30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批准，公司将对账龄在三年以上的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进行核销，同时对公司拟报废和盘亏的固定

资产进行清查。

一、具体事项：

（一）核销应收款项

因历史原因，公司形成大量的应收款项，账龄在三年以上的应收款项

74,643

万元。

其中：应收账款

4,174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2,534

万元；

预付账款

2,345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797

万元；

其他应收款

68,124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64,674

万元。

上述款项大部分账龄在三年以上已形成死账，收回的可能性很小或欠款厂家已经破产清算，形成真实

的资产损失。 公司决定对此类应收款项形成的资产损失进行核销处理。

（二）固定资产报废及盘亏

经资产使用、资产管理及财务等相关职能部门对公司拟报废和盘亏的固定资产进行清查，截止到

2010

年

9

月

30

日，其中：

拟报废的固定资产：共

1111

项，账面原值

4,946

万元，账面余额

241

万元；

盘亏的固定资产：共

1265

项，账面原值

6,304

万元，账面余额

1,184

万元。

鉴于上述资产已形成真实损失，为了不虚增资产，真实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减少企业未

来的亏损，公司决定对上述资产损失进行处理。

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核销应收款项

由于这些应收款项大部分已计提了坏账准备，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已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68,005

万元，对公司本期利润影响数字为

6,638

万元。 公司核销上述应收款项后，并不放弃债权，将此类债权按厂

家登记应收款项核销备查账，债权移交公司清欠部门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催收。

（二）固定资产报废及盘亏

因上述报废和盘亏的固定资产进行处理，期初已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931

万元，当期利润调减

494

万元。

以上两项账务核销处理合计影响当期利润调减

7,132

万元。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林木西、樊行健先生和石艳玲女士根据《公司法》、《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就公司核销应收账款及固定资产报废盘亏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一）关于核销应收账款

对于公司形成的账龄在三年以上的应收款项

74,643

万元，大部分已形成死账，收回的可能性很小或欠

款厂家已经破产清算，形成真实的资产损失，且已提取了坏账准备，同意核销。 但希望公司要应尽可能追

收，吸取教训，及时清理应收账款，避免给公司带来更多不必要的损失。

（二）关于固定资产报废及盘亏

经资产使用、资产管理及财务等相关职能部门对公司拟报废和盘亏的固定资产进行清查，截止到

2010

年

9

月

30

日，其中：拟报废的固定资产：共

1111

项，账面原值

4,946

万元，账面余额

241

万元；盘亏的固定

资产：共

1265

项，账面原值

6,304

万元，账面余额

1,184

万元。 上述资产已形成真实损失，为了不虚增资产，

真实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减少企业未来的亏损，因此我们同意董事会做出的将上述固定资产

进行报废处理及盘亏的意见。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2010-034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财政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近日收到聊城市财政局（聊财建指

[2010]135

号）文件《关于下达国家补助

2009-2010

年化肥淡季

商业储备利息补贴预算指标的通知》：根据财政厅鲁财建指

[2010]271

号文件精神，现将国家补助

2009

年磷

肥专项储备及

2009-2010

年化肥淡季商业储备利息补贴资金预算指标下达你单位

1449

万元。 该补贴款已

收入公司账户，按规定计入

2010

年收益。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一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

600177

编号：临

2010-033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雅戈尔置业有限公司，在

2010

年

11

月

30

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活动中， 分别以

116,500

万元、

125,600

万元的价格竞得杭政储出

[2010]53

号、

56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杭政储出

[2010]53

号即申花单元

R21-17

地块，东至规划益乐路，南至申花单元

R21-19

、

R22-10

地

块，西至丰潭路，北至申花路。

杭政储出

[2010]56

号即申花单元

R21-19

地块，东至规划益乐路，南至方家北路，西至配套规划小区

道路，北至申花单元

R21-17

地块。

申花单元

R21-17

地块出让土地面积

24,308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设配套公建），容积率

2.7

，出

让年限为住宅

70

年，商业金融办公

40

年。

申花单元

R21-19

土地面积

30,148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设配套公建），容积率

2.3

，出让年限为

住宅

70

年，商业金融办公

40

年。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

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９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３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四届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四届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公

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发出。 会议应参与投票董事

８

人，实际参与投票董事

８

人。 会议由董事长赵文武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合肥金菱里克塑料有限公司薄膜业务资产的议案》：我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与合肥金菱里克塑料有限公司签订《资产收购协议》，收购其薄膜业务相关资产，包括年产

１．５

万吨

ＢＯＰＰ

塑料薄膜生产线及相关辅助设备、厂房、土地使用权。 收购价格按上述资产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

基准日进行评估的评估价值确定为

４

，

１７６．７７

万元。

详细情况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国风塑业关于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获得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联董事赵文武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９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４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与合肥金菱里克塑料有限公司（下称“金菱里克”）签订《资产收购协议》，

收购其薄膜业务相关资产，包括年产

１．５

万吨

ＢＯＰＰ

塑料薄膜生产线及相关辅助设备、厂房、土地使用权。

收购价格按上述资产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的评估价值确定为

４

，

１７６．７７

万元。

金菱里克为我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须经过股东大会的审议、无须征得债权人或其他第三方的同意。 本次关联

交易尚需取得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

上述事项已经我公司董事会四届二十一次会议、 监事会四届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审议本议案

时，关联董事赵文武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对减少金菱里克

与公司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提升主营收入及竞争优势、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合肥金菱里克塑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６６９

号

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林

注册资本：

１８００

万美元

公司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自产的

ＢＯＰＰ

薄膜

企业概况：合肥金菱里克塑料有限公司系由合肥塑料一厂、英属柏拉里克投资有限公司、香港保美发

展有限公司、日本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于共同投资设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成立，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正式生产。注册

资本

１８００

万美元，其中合肥塑料一厂出资

８０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４．４４％

；英属柏拉里克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

５０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７．７８％

；香港保美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２５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３．８９％

；

日本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出资

２５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３．８９％

。

１９９６

年，合肥第一塑料厂被国风集团兼并，其持有的

４４．４４％

金菱里克公司股权并入国风集团。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国风集团将所持有的合肥金菱里克塑料有限公司

４４．４４％

的股权与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安徽国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及蒸发器厂相关生产经营性资产进行了置换。 从而，金菱里克公司的

主要股东变更为柏拉里克投资有限公司（占

２７．７８％

股份），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占

４４．４４％

股份），

香港保美发展有限公司（占

１３．８９％

股份），日本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占

１３．８９％

股份）。

２００１

年，国风集团

收购香港保美发展有限公司和日本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所持有金菱里克公司全部股权。 金菱里克公司的

股权由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和柏拉里克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４４．４４％

、

２７．７８％

和

２７．７８％

。

２００２

年，国风塑业以

４７８０

万的价格收购国风集团持有的金菱里克公司

２７．７８％

的股权进行了收购。 金

菱里克公司的股权由国风塑业和柏拉里克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７２．２２％

和

２７．７８％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国风塑业将其持有的金菱里克公司

７２．２２％

股权以

１４

，

４７４．２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安徽国茂

塑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国风集团收购安徽国茂塑业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巢湖市第一塑料厂，国风集团成为

金菱里克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金菱里克公司为我公司关联方。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菱里克经审计的总资产

２１

，

１７４．２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６

，

７３２．８７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度实现销售收入

２１

，

０２３．４８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４０５

万元，扣除财务费用

１０６３

万元后，经营性利润

６５８

万

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收购资产为金菱里克公司薄膜业务相关资产，包括年产

１．５

万吨

ＢＯＰＰ

塑料薄膜生产线及相关辅

助设备、厂房、土地使用权等资产。 安徽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对上述

资产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合肥金菱里克塑料有限公司拟转让

ＢＯＰＰ

薄膜

生产线等相关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皖国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９６

号），评估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固 定 资 产

２

，

５３０．３７ ２

，

９４３．７４ ４１３．３７ １６．３４

其 中

：

房 屋 建 筑 物

１

，

０９２．９２ １３７９．２２ ２８６．２９ ２６．２０

机 器 设 备

１

，

４３７．４５ １５６４．５２ １２７．０８ ８．８４

无 形 资 产

（

土 地 使 用 权

）

０ １

，

２３３．０３ １

，

２３３．０３ １００．００

资 产 总 计

２

，

５３０．３７ ４

，

１７６．７７ １

，

６４６．４０ ６５．０７

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位于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合肥金菱里克塑料有限公司厂区内。 房屋为

主厂房和仓库，房产证编号为：房地权合产字第

０８４２０９

号和

０１２１９２

号，建筑面积为

１５

，

１４２．３２

㎡，账面原

值

２２

，

５０５

，

２３４．９８

元，账面净值

１０

，

９２９

，

２８４．７７

元。 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范围的机器设备位于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合肥金菱里克塑料有限公司厂区内， 主要为

ＢＯＰＰ

薄膜生产线及辅助设备等，账面原值

１３４

，

７１２

，

９３７．５７

元，折旧年限

１０

年，账面净值

１４

，

３７４

，

４６４．９０

元。 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位于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工业出让用地，证号：合国用（

１９９９

）第

０８１

号，面积为

３３

，

３２５．１５

平方米，账面原值

７５５０２３２．７５

元，折旧年限

１０

年，已摊销完毕账面净值

０

元。采用成

本逼近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金菱里克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执行合资企业相关财务制度，其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均

采用加速折旧方式提取折旧，故账面价值较低，所以本次评估均有所增值。 （详细情况请见《资产评估报

告》）

上述资产中年产

１．５

万吨

ＢＯＰＰ

塑料薄膜生产线及相关辅助设备目前运转正常。 上述房产、机器设备

及土地使用权等所有资产权属无瑕疵，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无涉及上述资产的诉讼、仲

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资产收购协议签署各方

收购方：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合肥金菱里克塑料有限公司

２

、定价依据：交易双方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一般商业原则签订书面协议确定交易关系，收购价格以

《资产评估报告书》确定的转让资产评估净值

４

，

１７６．７７

万元作为本次资产转让的交易价格。？

３

、资产收购价款支付方式：

收购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

３０

日内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方式向转让方支付

５０％

资产转让价款，剩余

价款在收购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办理完毕后

３０

日内支付。

４

、资产移交和产权变更。双方在协议签订后

３０

日内办理资产移交手续。自协议生效之日起，收购资产

的权属即发生转移，收购方即享有对收购资产的所有权。 全部或部分收购资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不

影响收购方对收购资产享有所有权。

５

、资产收购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金菱里克公司主要从事

ＢＯＰＰ

塑料薄膜的生产和销售，与本公司存在一定的业务重合。通过本次交易，

将减少与金菱里克公司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金菱里克不再从事

ＢＯＰＰ

塑料薄膜的生产和

销售，我公司将增加

ＢＯＰＰ

塑料薄膜产能

１．５

万吨

／

年，有利于提高公司生产规模，增加薄膜主业市场竞争

力。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事务所的评估报告为基准， 交易条件公平、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１

、本次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２

、公司收购金菱里克公司薄膜业务资产，对减少金菱里克与公司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提升主营收入及

竞争优势、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３

、该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在议案表决时，关

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经公司董事会四届十六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金菱里克公司签订《日常关联

交易协议》，约定

２０１０

年度进行的有关产品的采购及销售业务。 自本年年初至目前，我公司与金菱里克的

日常关联交易中已向其采购塑料薄膜及原辅料合计

１５

，

０７１．８４

万元，占公司同类交易的

１１．７４％

，已向其销

售塑料薄膜及原辅料合计

３

，

３９９．２７

万元，占公司同类交易的

２．４０％

。

我公司与金菱里克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未超出与其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约定范围。

八、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四届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监事会四届八次会议决议；

３

、《资产收购协议》；

４

、安徽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合肥金菱里克塑料有限公司拟转让

ＢＯＰＰ

薄膜生产线等相关资

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皖国信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９６

号）；

５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５９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５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四届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下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

召开。 会议应参与投票监事

３

名，实际参与投票监事

３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汪丽雅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合肥金菱里克塑料有限公司薄膜业务资产的

议案》。 详细情况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国风塑业关于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公

告》。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000525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

2010－033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

"

并购重组委

"

）将于近日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

起停牌，待收到并购重组委的审核结果并公告后复牌。 公司将及时公告并购重组委的审核结果。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167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2010-041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报道简述

2010

年

11

月

30

日晚，有关媒体刊登了《东方锆业将与中核集团合作研发核级锆材》的文章。文中提及

以下内容：

"

在第六届山洽会期间（

12

月

8-12

月

9

日），东方锆业将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就合作研发生产

核级锆材签订合作协议，进行核级锆材的研发与生产

"

。

二、澄清声明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针对上述报道事项说明如下：

据

2010

年

12

月

1

日《汕头日报》刊登的《第六届

"

山洽会

"

在广州举行新闻通报会》文章称：第六届山

洽会将于（

12

月

8-12

月

9

日）在汕头市举行。 在本届山洽会上，汕头市政府将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

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集团公司、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省广业资产经营公司、

TCL

集团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参与汕头市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推动汕头新一轮大建设大发展。

公司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未有计划在第六届山洽会就合作研发生产核级锆材签订合作协议的事

项。

截止目前为止，公司未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就核级锆材的研发与生产进行合作，也未与中国核工业

集团公司就核级锆材的研发与生产签订合作协议。

三、其他说明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本公

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４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５

号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公司四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以传真和电话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５

名，实到

５

名。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签署

＜

关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循环经济示范园一期和龙潭机电产业园之委托开发合

同

＞

的议案》；

同意公司接受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 对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循环经济示范园一

期和龙潭机电产业园进行开发，并签署《关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循环经济示范园一期和龙潭机电产

业园之委托开发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

关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区循环经济示范园一期和龙潭机电产业园之委托开发合同

＞

的公告》）。

由于该合同涉及交易总金额预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 该议案还将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对南京高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并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为抢抓开发区东扩给公司市政业务带来的重要发展机遇， 保障全资子公司南京高科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高科建设”）资金需求，增强其发展后劲，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对高科建设增资

７

，

５００

万元。

增资完成后，高科建设注册资本将增至

１

亿元，公司仍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同时，同意公司为其一年内提供

不超过

３

亿元贷款担保额度。

高科建设现有注册资本为

２

，

５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市政建筑工程设计、施工、建设投资、管理、咨询，法

定代表人吕晨。 高科建设目前拥有市政施工总承包二级、市政工程设计乙级、房建施工总承包三级等资质。

作为公司市政业务的重要运作平台，高科建设自成立以来，依托上市公司资源优势和资金优势，立足开发

区园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在区域市场形成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高科建设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５

，

２１８．６５ １３

，

３６８．４４

净资产

２

，

７２８．７２ ２

，

９４０．４８

资产负债率

４７．７％ ７８％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２

，

４７０．５８ １４

，

０３１．７６

净利润

１１７．８２ ２１１．７６

董事会要求高科建设在抓好开发区东区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其在

ＢＴ

、土地一级开

发中的整体优势，不断提升竞争层次和盈利水平，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截止公告日，公司为高科建设提供的贷款担保余额为

０

元。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５１

，

０００

万元，逾

期担保数量为零。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的股东。

（一）会议内容：

１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签署

＜

关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循环经济示范园一期和龙潭机电产业园之委托开发

合同

＞

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为南京高科置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和贷款担保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为南京臣功制药有限公司增加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

１

、议案

２

、议案

４

、议案

５

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已刊

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上。

（二）参加会议的人员和方法：

１

、 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

东均可参加会议。

２

、公司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及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 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

除出示该类证件外，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

、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个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代理人除出示该类证件

外，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４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５

：

００

持上述证件至公司股东大会秘书处登

记。 外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公司联系地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大道

１２９

号

３

楼

邮政编码：

２１００３８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５８００７２８

传 真：

０２５－８５８００７２０

联 系 人：谢建晖 王征洋

５

、其它事项：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膳食费用自理。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以下表决权：

１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

２

、审议《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

３

、审议《关于签署

＜

关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循环经济示范园一期和龙潭机电产业园之委托开发

合同

＞

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

４

、审议《关于为南京高科置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和贷款担保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

５

、审议《关于为南京臣功制药有限公司增加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

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受托人（是、否）有表决权，如果有表决权应行使何种表决权（赞

成、反对、弃权）；对未作指示的审议事项，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４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６

号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关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循环经济示范园

一期和龙潭机电产业园之委托开发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委托合同

●

合同生效条件：

１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合同

另一方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供符合本合同项下委托范围内相关项目的合法合规资料和手

续。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由于该项目预计

２０１１

年才开始开发，该合同的履行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的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公司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在南京签

署了 《关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循环经济示范园一期和龙潭机电产业园之委托开发合同》（以下简称

“本合同”）

一、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５

名，实到

５

名。 公司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签署

＜

关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循环经济示范园一期和龙潭机电产业园之委

托开发合同

＞

的议案》。由于该合同涉及交易总金额预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该事项尚

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１

、合同标的为：循环经济示范园一期和龙潭机电产业园开发，包括资金筹集、征地拆迁补偿、土地平整

及园区道路、绿化、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安置房建设等。

２

、合同标的范围。 循环经济示范园一期的开发范围为北至长江，南至栖霞大道，东至炼西路，西至仙新

路、仙新东路，总面积

７．３２

平方公里；龙潭机电产业园的开发范围为西至现状南龙公路，东至龙港大道，北

至疏港大道，南至府前路，总面积约

１．８１

平方公里。 （最终以规划确定的用地范围和实测面积为准）

３

、合同标的规划：土地规划预计建设面积

９．１３

平方公里，其中：道路用地面积

２．０

平方公里。 土地现状

情况以勘测定界成果为最终依据，土地规划面积以经批准的控制性详规为最终依据。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合同另一方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南京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经南京市人民政府授权，对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使市级经济管理权限。

根据南京市政府宁政复【

２０１０

】

３３

号文《市政府关于同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对开发区东区及

金陵石化循环经济示范园实施统一管理的批复》，将开发区东区及金陵石化循环经济示范园（开发区东区

地域范围西起江南水泥厂、东至宁镇边界，南起

３１２

国道，北至长江，另加上仙林高科技产业园，面积

１１０

平方公里；金陵石化循环经济示范园地域范围西起仙新路、东至栖霞山风景区，南起

３１２

国道，北至长江，

面积

２２．３３

平方公里）由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实施统一管理。

三、合同主要条款

１

、委托开发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暂定四年，具体时间根据实际开发进展情况，双方再行调整。

２

、该合同项下的委托开发所需资金由公司筹措和垫付，开发区管委会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公司支付委

托开发总费用。 委托开发总费用包括委托开发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开发区管委会支付给公司的委托开

发收益。

委托开发的直接成本包括：（

１

）开发工作的有关前期费用；（

２

）征地、拆迁安置费用；（

３

）土地整理、交付

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补偿费用；（

４

）基础设施建设有关费用；（

５

）委托开发过程中发生的审计、律师、工程监理

等费用以及经同级财政和土地主管部门核准的其它支出；（

６

） 其他经开发区管委会确认的合理开发费用。

经双方初步估算，委托开发的直接成本总需资金约

３０

亿元人民币。

委托开发的间接成本包括：（

１

）财务费用：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部分，按照实际发生的借款利率和资金

投入金额、天数计算；公司自有资金及发行股票或债券所募集资金，则按照每笔资金实际投入的金额、天

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息。 （

２

） 营业税金及附加和企业所得税等相关税费；

（

３

）其他经开发区管委会确认的费用。

３

、开发区管委会保证公司获得固定的委托开发收益。 年化净收益率为公司实际投入的委托开发直接

成本和间接成本总和的

６％

。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的签订，使公司增加了一种投资回报稳定而风险较小的盈利模式，提高了公司品牌的声誉度，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市政业务和房地产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竞争力和

盈利能力，将给公司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该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主要为：一是政策调整风险。 合同履行期间，如果遭遇国家土地政策或规划调

整，可能导致整个项目进程不能按照预定期限结束；二是履约风险。 由于管委会主要财力来自于区内工业

用地土地出让收入和区内企业税收留存收入，如果管委会当期可用财力不足以覆盖本合同项下交易金额，

可能存在一定的履约风险。

为确保合同项下的项目按期推进，合同约定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该项目的相关资料和手续办理，同时

开发区管委会出具《不可撤销的承诺函》，承诺每年财政收入中可用财力中不低于

５０％

部分及上述循环经

济示范园一期和龙潭机电产业园两园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中可支配部分， 首先用于支付公司的开发总费

用，在未完全支付公司开发总费用之前不用于其他用途。 这将降低公司履行该合同、收回本金并实现收益

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了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开发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循环经济示范园一期和龙潭机电产业园之委托开发合同》

特此公告。

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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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895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编号：临

2010-025

债券代码：

122036

债券简称：

09

沪张江

2009

年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2010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2009

年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0

年

12

月

9

日支付

2009

年

12

月

9

日至

2010

年

12

月

8

日期间（以

下简称

"

本年度

"

）的利息。 根据《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

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2009

年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

09

沪张江。

3

、债券代码：

122036

。

4

、发行总额：人民币

20

亿元。

5

、债券期限：

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6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本期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09]977

号

"

文核准公开发行。

7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5.9%

。

8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

、计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10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

2010

年起每年的

12

月

9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节假日顺

延）。

11

、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前

1

交易日，到期本息的债权登记日为到

期日前

6

个工作日。 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

券利息和

/

或本金。

12

、信用级别：发行人的主体信用评级为

AA+

，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

。

2010

年

5

月，经上海新世

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跟踪评级，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展

望为稳定。

13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

"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

2009

年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利

率为

5.9%

。 每手面值

100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5.9

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1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0

年

12

月

8

日。

2

、本次付息日：

2010

年

12

月

9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2010

年

12

月

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

体

"09

沪张江

"

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

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

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付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

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

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

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

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本次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

、发行人：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小龙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

1388

号

5

栋

联系人：须磊 郭凯

电话：

021-38959000

传真：

021-50800492

2

、保荐人（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12

号中民时代广场

B

座

2

层

联系人：梁曦婷、吴华

电话：

0755-25832949

传真：

0755-82485006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021-68870114

邮政编码：

200120

本公告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上海证券报》披露。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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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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